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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云京健专审字（2023）第070号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bookmark: _Hlk143855331][bookmark: _Hlk143855269][bookmark: _Hlk144974620][bookmark: _Toc502134848]我们接受委托，根据《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寻政发〔2016〕122号）、《关于印发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寻政办发〔2016〕79号）、《关于明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责的通知》（寻财〔2020〕5号）和《关于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重大项目支出和地方政府债券项目支出绩效再评价的通知》（寻财绩〔2023〕5号）等文件要求，组成审计评价组对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资金（以下简称“项目”）的管理、使用及效益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对所提供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502134849]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设定背景、目的
[bookmark: _Hlk144969678][bookmark: _Hlk144975068]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的发展要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防止“摊大饼”式扩张。寻甸县建成区内城市发展在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和创新活力“八大版块”还存在各项短板，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寻甸县城市发展。为切实推动寻甸县城市更新的实施进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城市体检工作方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20〕33号）以及寻甸县人民政府工作安排，通过对城市进行整体的统筹安排、多元化的城市更新改造建设，进一步优化寻甸县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彻底解决交通拥堵、停车难等城市病，为市民创造更加美好、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合理、土地利用科学高效、改善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衡的城市更新目标，提升城市品质，传承历史文化，增进社会福祉，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
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20〕33号）要求，到2022年，基本形成城市更新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到2025年，全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综合功能更加完善、人居环境更加优美、风貌特色更加突出，产城进一步融合，显现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寻甸特点的城市之美。
2.项目立项依据
[bookmark: _Hlk114838304][bookmark: _Toc502134850](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支持开展2020年城市体检工作的函》（建科函〔2020〕92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20〕33号）；
(3)《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寻甸县2021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年10月29日）；
[bookmark: _Hlk144970402](4)《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改造的批复》（寻发改投资〔2021〕76号）。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bookmark: _Toc502134851][bookmark: _Hlk144970777]根据《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的批复》（寻发改投资〔2021〕76号），项目总投资135,696,400.00元，项目实施期限为2021-2025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及自筹。
[bookmark: _Hlk144970498]《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寻财预〔2022〕1号）该项目2022年预算55,000,000.00元。截止2022年年底，该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5,000,000.00元，根据项目支出凭证，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共计支付相关费用36,688,474.80元，项目结余资金18,311,525.20元。
(三)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Toc502134852][bookmark: _Hlk143940306]根据《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的批复》（寻发改投资〔2021〕76号），项目实施内容为：
1.寻甸县龙泉路、月华路、月秀路、月中路，三月三路等城市主干道维修，维修面积11.97万平米；
2.供销大厦至凤梧路水泥路面改造提升，改造提升路面约2万平米；
3.星河路与龙泉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改造提升，新建星河路与龙泉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300米；
4.县城园林绿化补植提升，对县城公园、广场绿地和道路附属绿地53119m²缺损、退化苗木进行补植，维修公园配套设施(特别是湿地公园二期的维修开放),安装绿化防护栏，适当新增人行通道；
5.县城三月三公园提升改造，修建1710m观光步道，并沿途配套必要的观景台、果皮箱、座椅、照明灯具等设施；
6.城区人行道提升改造，按照海绵城市要求更换人行道小块26.4万平；
[bookmark: _GoBack]7.县城生活垃圾收集基础设施建设，增5桶位生活垃圾分类亭40座，更新和新增生活垃圾分类桶500只，更换和新安装街道果皮箱1500只；
8.道路隔离栏新建，对县城5条道路(长度5750米)中央隔离围栏进行增补；
9.智慧公厕建设，新建民族团结进步广场智慧公厕一座；
10.县城公共厕所建设维护，对县城27座公厕进行设施维护及无障碍通道建设。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bookmark: _Hlk144996368]住建局根据上述项目实施内容，设定了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
[bookmark: _Hlk144905852]总体目标：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项目投资概算约1.36亿元，预计2021年11月开工，按照投资建设协议，项目建设款分3年支付，2021年需支付40%及建设期利息约6000万元。
年度目标：履行合同约定内容，支付工程建设相关费用40%约6000万元。
根据上述项目年度目标，住建局申报的年度预算绩效指标及指标值的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Hlk14492317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付金额
	≤7000万元

	
	质量指标
	履行合同内容
	100%

	
	时效指标
	支付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情况
	≤70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务纠纷及农民工上访率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民众满意度
	＝90%


[bookmark: _Hlk144916459][bookmark: _Hlk144979236]根据住建局提供的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申报表填列不规范完整，设定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均未清晰表述项目总体及年度工作内容和数量，未充分、恰当描述项目的主要内容；设定的绩效指标不充分全面，未选取最能体现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实施部门职能履职情况的关键的、核心的绩效指标；设定的三级指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细化、量化并分解项目总体目标，产出指标性质界定不清晰明确。
根据上述情况，绩效评价组在与住建局充分沟通一致后，根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结合项目设定的背景、目的及依据和项目为实施期间的特点等，将项目个性指标及指标值设定如下：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件处理及时率
	100%

	
	
	
	基本建设程序合规率
	100%

	
	
	
	基建项目“四制”执行合规率
	100%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环评通过率
	100%

	
	
	
	人居环境提升
	明显

	
	
	可持续性指标
	可持续性影响期
	≥5年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bookmark: _Toc502134853](五)组织管理情况
[bookmark: _Hlk144916314][bookmark: _Hlk144991539][bookmark: _Hlk144979785][bookmark: _Hlk144978878]1.项目实施主体。住建局（对口服务上述项目实施内容1、2、3项）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对口服务上述项目实施内容4至10项）为项目主管部门、寻甸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代建方，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定，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采购中冶（云南）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中亿通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为项目EPC总承包单位组织实施。
2.保障措施。一是以项目管理办法保障项目的申报范围、安排导向和实施方式；二是以绩效考核、工程质量监测的方式发挥资金效益；三是以预算明细的方式保障资金安排的科学规范，住建局建立预算管理制度，规范管理项目。
3.资金安排程序。由涉及到的相关处室进行项目经费的测算，测算完后及时将所需资金报住建局，住建局领导成员班子通过会议讨论决定项目经费支出安排。
4.资金安排标准或依据。《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寻财预〔2022〕1号）项目2022年度预算资金为55,000,000.00元。
5.财务管理。住建局制定了《寻甸县住建局财务管理制度》等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管理及核算执行《政府会计制度》。
[bookmark: _Toc502134854]二、绩效自评情况
[bookmark: _Toc498009772][bookmark: _Toc502134855](一)绩效自评概述
[bookmark: _Toc498009773][bookmark: _Toc502134856][bookmark: _Hlk143869243][bookmark: _Hlk144910479][bookmark: _Hlk144974749]根据《寻甸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寻甸县本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寻财绩〔2018〕9号）等文件的规定，住建局成立了2022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组，并于2023年5月形成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二)绩效自评结论
[bookmark: _Hlk143941822][bookmark: _Hlk144974820]根据住建局提供的《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自评报告》，住建局2022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管理、绩效情况自评综合得分为97分，自评等级为“优”。
[bookmark: _Toc502134857]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bookmark: _Toc502134858](一)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订）；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3.《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见》（云发〔2019〕11号）；
4.《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号）；
[bookmark: _Hlk143869363]5.《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寻政发〔2016〕122号）；
6.《关于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重大项目支出和地方政府债券项目支出绩效再评价的通知》（寻财绩〔2023〕5号）；
7.其他相关依据文件。
[bookmark: _Toc502134859](二)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实施了审阅、实地踏勘、检查、分析复核、计算、交换和反馈意见、专家会审等程序。通过资料收集、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实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实地评价。对2022年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结合现场核实情况和资金到位使用及结余情况的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
具体方法可以采用以下6种方法中的一种，也可多种评价方法并用：目标比较法、成本效益法、历史比较法、专家评价法、问卷调查法、横向比较法。
[bookmark: _Toc502134860](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
[bookmark: _Toc502134861][bookmark: _Hlk143856496][bookmark: _Hlk145775504]本项目绩效评价以100分计，设项目决策、项目执行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4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16%、29%、35%、20%。在此基础上设定13个二级指标（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满意度），设22个三级指标（详见后附“寻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评价标准
(1)项目支出评价得分满分为100分。
(2)由审计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对各单项指标分别进行独立打分。
(3)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
(4)评价结果：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分）；良（80分≤得分＜90分）；中（60≤得分＜80分）；差（得分＜60分）。
[bookmark: _Toc7874][bookmark: _Toc25624]3.数据来源
绩效评价数据由住建局提供。
[bookmark: _Toc502134862]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498009781][bookmark: _Hlk144974937]住建局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评分82.39分，评价等级“良”（详见后附“寻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bookmark: _Toc502134864]综合评价结论：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1年至2025年，2022年度为项目实施期，至2023年7月，项目已实施完成大部分建设内容，项目决策程序基本规范，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基本合规，项目实施取得良好的产出和效益，完善了城市功能，为市民创造更加美好、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品质。
[bookmark: _Toc502134866][bookmark: _Toc498009783]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498009784][bookmark: _Toc502134867](一)项目决策分析
[bookmark: _Toc502134868]项目决策满分16分，评价综合评分10分（占该项满分值的62.50%），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及部门职能职责等相匹配，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未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住建局获取《关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的批复》（寻发改投资〔2021〕76号）等项目立项程序资料，并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专题会议的纪要》（第56期）采取EPC邀请招标，采购中冶（云南）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亿通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EPC总承包单位实施单位，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2.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不合理，与实际工作内容不具有相关性，没有明确实际工作内容，没有清晰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但项目实施内容符合客观实际、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项目申报的绩效指标不科学、不明确，未选取最能体现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实施部门职能履职情况的关键的、核心的绩效指标；设定的三级指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细化、量化并分解项目总体目标，产出指标性质界定不清晰明确。
3.项目支出预算依据充分、合理，与项目内容相匹配，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
[bookmark: _Toc498009785](二)项目过程管理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498009786][bookmark: _Toc502134869]项目过程管理满分29分，评价综合评分23分（占该项满分值的79.31%），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Hlk143953278][bookmark: _Hlk144919762]1.2022年项目县本级预算资金55,000,000.00元，根据项目支出台账，2022年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5,000,000.00元，资金到位100%。
2.2022年项目预算收入55,000,000.00元，根据项目支出台账，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共计支付相关费用36,688,474.80元。预算执行率66.71%。
3.项目预算资金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的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但住建局未提供寻甸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支付情况等相关资料，无法穿透检查资金支付最终是否合规。
4.项目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执行《寻甸县住建局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管理制度基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政府采购程序等基本合法合规，但检查发现，存在项目资料保管分散、未及时整理归档，无初设概算及批复、施工许可证等资料的情况。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满分35分，评价综合评分31分（占该项满分值的88.57%），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Hlk144992460]住建局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为项目主管部门、寻甸城乡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代建方、中冶（云南）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方）和中亿通达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为项目EPC总承包单位组织实施，项目批复建设期为2021年至2025年，截止2022年底的完成情况如下：
1.已完成项目
[bookmark: _Hlk144992845](1)寻甸县龙泉路、月华路、月秀路、月中路，三月三路等城市主干道维修工程；
(2)供销大厦至凤梧路水泥路面改造提升工程；
(3)星河路与龙泉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改造提升，新建星河路与龙泉路交叉口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工程；
(4)县城园林绿化补植提升，对县城公园、广场绿地和道路附属绿地53119m²缺损、退化苗木进行补植，维修公园配套设施(特别是湿地公园二期的维修开放),安装绿化防护栏，适当新增人行通道；
(5)道路隔离栏新建，对县城5条道路(长度5750米)中央隔离围栏进行增补；
(6)县城公共厕所建设维护，对县城27座公厕进行设施维护及无障碍通道建设。
2.部分完成情况
(1)城区人行道提升改造，按照海绵城市要求更换人行道小块26.4万平。截止2022年底已完成2.55万平方米；
(2)县城生活垃圾收集基础设施建设，增5桶位生活垃圾分类亭40座，更新和新增生活垃圾分类桶500只，更换和新安装街道果皮箱1500只。截止2022年底完成40%。
3.未施工项目
(1)县城三月三公园提升改造，修建1710m观光步道，并沿途配套必要的观景台、果皮箱、座椅、照明灯具等设施；
(2)智慧公厕建设，新建民族团结进步广场智慧公厕一座。
上述已完成项目于2023年7月经项目验收小组验收工程质量合格。
[bookmark: _Hlk145007868]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为135,696,400.00元，截止2022年12月31日，项目仍为建设实施期间，尚未进行工程竣工总体结算和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无法判断项目实际总投资情况。但从合同价层面分析，该项目为EPC总承包，已签订的合同总价（暂定）为137,772,100.00元（施工总承包合同暂定135,696,400.00元、建设工程监理合同957,000.00元、第三方质量检测合同书242,250.00元、财务决算审计合同216,450.00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660,000.00元），从合同价层面分析该项目投入已超概算，且不包括代建管理费暂定1,756,964.00元。
[bookmark: _Toc502134870][bookmark: _Toc498009787](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项目绩效指标满分20分，评价综合评分18.39分（占该项满分值的91.95%），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498009788][bookmark: _Toc502134871]通过项目的实施，对城市品质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促进县城可持续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bookmark: _Hlk145001823]项目施工过程中规范施工程序，安全措施得力，未发生安全事故，建设单位基本按规定执行了项目法人制、监理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的建设项目“四制”规范，项目基本建设程序执行基本规范，但未报批初设概算书和获取施工许可证。
[bookmark: _Hlk144922286]根据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满意度社会调查情况统计汇总，社会公民认为对人居环境提升效果明显。
[bookmark: _Hlk144923361]通过对20份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社会公众对住建局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开展情况的综合满意度为89.33%。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bookmark: _Toc502134872][bookmark: _Toc498009789]成立综合协调、进度、安全等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各项工作顺利推进，明确各单位及各组成人员职能职责，压实工作责任，按程序优选符合条件的监理、造价等技术中介进行全过程监督，对中标企业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良好的工程质量。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500589022][bookmark: _Toc500849310][bookmark: _Toc500364179][bookmark: _Toc500440025][bookmark: _Toc500202563][bookmark: _Toc502134873](一)项目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
住建局预算申报的项目总体目标：2021年寻甸县城市更新改造建设项目投资概算约1.36亿元，预计2021年11月开工，按照投资建设协议，项目建设款分3年支付，2021年需支付40%及建设期利息约6000万元；申报的年度目标：履行合同约定内容，支付工程建设相关费用40%约6000万元。设定的绩效指标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付金额
	≤7000万元

	
	质量指标
	[bookmark: _Hlk144997019]履行合同内容
	100%

	
	时效指标
	支付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情况
	≤70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bookmark: _Hlk144997299]法务纠纷及农民工上访率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民众满意度
	＝90%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年度绩效目标设定不规范，未清晰明确项目总体实施内容及具体的工作数量，未清晰明确在项目批复建设期内、在总体目标下，2022年度的具体工作内容和数量。
[bookmark: _Hlk144923860]2.产出指标设定不科学、不充分，且指标性质界定不清晰：数量指标设定为“支付金额”1个指标，未将项目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数量，未清晰反映项目的主要内容和数量；质量指标仅设定“履行合同内容”1个指标，未就项目建设质量方面设定；时效指标仅设定1个“支付及时率”指标，未就项目建设时效及效率等方面设定。
3.效益指标设定不充分完整，效益指标仅设定1个“法务纠纷及农民工上访率”指标，未就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选取最能体现总体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最具代表性的绩效指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细化、量化并分解项目总体目标。
上述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二条“……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以及绩效目标管理等预算编制规定，……编制本部门、本单位预算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第四条第（七）项“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各地区各部门编制预算时要……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不仅要包括产出、成本，还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绩效指标。……。”和《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344号）第十二条“绩效指标是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主要包括产出指标、效果指标和效率指标等。绩效指标应符合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经济性要求。每一类型的绩效指标应有具体、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内容与之对应。”的规定。
[bookmark: _Hlk144924703](二)账务核算不规范
住建局在支付项目相关工程款及待摊费用时，账面借记“业务活动费用-商品和服务费用”，未记入“在建工程”核算，如：2022年10月记账20号凭证“寻沾连接线与月秀路交叉环岛雕塑建设”5,307,596.43元，预算账记“行政支出”、财务账记“业务活动费”，不符合《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2号》（财会〔2019〕24号）第八条第（一）项“基本建设项目应当由负责编报基本建设项目预决算的单位（即建设单位）作为会计核算主体。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规定在相关会计科目下分项目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和《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第二条“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支出是指基本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批准的建设内容发生的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的实际成本，其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以及按照合同规定支付给施工单位的预付备料款和预付工程款。”的规定。
[bookmark: _Hlk145008862](三)基本建设程序执行不完整
批复概算总投资达135,696,400.00元的项目，未报批初步设计概算书和获取施工许可证，基本建设程序执行不完整，不符合《关于重申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审批规定的通知》（计投资〔1999〕693号）第一条“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尤其是在建设项目前期工作阶段，必须严格按照现行建设程序执行。现行基本建设前期工作程序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开工报告等工作环节。只有在完成上一环节工作后方可转入下一环节。除国家特别批准外，各地方、部门和企业不得简化项目建设程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规定。
[bookmark: _Toc502134879][bookmark: _Toc498009790][bookmark: _Toc500364185][bookmark: _Toc500589028][bookmark: _Toc500849317][bookmark: _Toc500202569][bookmark: _Toc500440031][bookmark: _Toc502134880][bookmark: _Toc498009791]八、建议
[bookmark: _Hlk143876661](一)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预算绩效审核、审批、监督检查时，切实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及相关责任落实的依据之一。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第八条第（十八）项“……各级政府要将预算绩效结果纳入政府绩效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参考。……。”的规定，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单位及单位相关负责人评优、评先、晋升、考核考评的必要依据之一。切实贯彻执行“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和“谁用钱谁负责，用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原则。
(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主体责任
各部门、各单位在编制年度绩效目标时，应切实履行绩效目标管理主体责任，结合部门中长期规划、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梳理完善部门总体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根据绩效目标确定具体的绩效指标，并设定清晰明确、规范完整、充分全面、最能体现总体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最具代表性、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并明确具体指标值。
(三)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认真学习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准则》及运用指南和解释等系列法律法规，规范资金使用合规性和会计核算准确性。对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有效的日常财务监控检查，保障项目资金合法合规使用，保证项目资金安全和专款专用。
(四)对“账务核算不规范”的情况，建议住建局调整相关账务。对“基本建设程序执行不完整”的问题，建议住建局补充完善。

附件：寻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更新改造建设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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